
老孟学车“撞”上烦心事

一中年女子钱迷心窍， 竟然趁到村民家打
牌之机，顺手盗窃现金一万元藏匿。 近日，井陉
县公安局天长刑警队成功破获了这起盗窃案，
并将犯罪嫌疑人许某抓获归案。

4 月 26 日， 天长刑警队接辖区某村村民杨
某报案称： 家中存放的一万元现金被盗。 接警
后，该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现场勘查后，民
警认为嫌疑人实施盗窃后没有时间将现金转
移。 经询问报案人杨某得知，当日家里没有离
开过人， 外来人员共有 4 个村民在其家中打
牌，中途没人单独出过大门，其中 3 人最远只
到过院子，唯独妇女许某将自己的电动车推进
了他家的车库避雨。 于是，民警就到车库里查
看，终于在一夹缝中找到了被藏匿的一万元现
金。 经进一步核查，民警最终确定许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

5 月 5 日，民警依法对许某进行传唤。 经讯
问， 许某如实供述了当天趁在杨某家打牌之机
盗窃一万元现金后，害怕被杨某发现，便以停车
避雨为由，趁机将钱藏进车库夹缝中的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已被取保候审。
李忠勇

□ 本报记者 张申 刘海兵

群众之家
说百姓事

讲法理情

主持人：张申 刘海兵

电话： ０３１１－89920079
邮箱：qunzhongzhijia@sina.com

民生关

民 生２０15 年 5 月 20 日4 邮箱:hbliudongxin@163.com
星期三 责编：刘东昕

社址：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134 号 邮编 ：０５００90 办公室 （电传 ）８９９２０１６８ 总编室 （电传 ）８９９２００２８ 法律生活部 ８９９２００８８ 通联部 （电传 ）８９９２００３３ 群工部 ８９９２００７９ 广告中心 （电传 ）８５２０８３６７ ８９９２００５１ 定价 ：１ 元 全国邮局 （所 ）均可订阅 广告经营许可证 ：冀工商广字 （省直 ）第 ０４９ 号

□ 杨学友

张阿姨因肩背部持续疼痛到某
区人民（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确诊为
冠心病、心绞痛、右肺下叶肿物，遂接
受医院建议到该院胸外科住院。 医院
为张阿姨手术时， 病理报告为肺癌。
为此医院对张阿姨行右肺下叶癌根
治手术。 手术中，因主治医生操作失
误损伤食管，不得不进行了食管部分
切除及食管胃吻合术。 出院后，张阿
姨因胃部不适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
到某附属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食管胃
吻合术后反流性食管炎 、 浅表性胃
炎。 经住院治疗，张阿姨花费检查治
疗费和医药费共计26040.86元。其中，
医保统筹支付21040余元， 个人支付

5200余元。
事后，张阿姨以某区人民医院为

被告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
等费用共计6万余元， 起诉同时申请
医院过错鉴定。 案件经某司法鉴定中
心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为： 医院在治疗
过程中存在损伤食管及损伤后处理不
当的错误， 医疗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院应承担主要
责任。

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对原
告医保统筹报销部分不应包含在赔
偿范围内。 但该意见未获得人民法院
的支持，法院最终判决医院按主要过
错责任全额赔偿包括医保报销在内
的张阿姨的损失。

法理分析

医院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 医疗
侵权纠纷 ，侵权人责任的减免 ，只能
由法律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 ，不能
随意减免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 《社会
保险法 》第三十条 （二 ）规定 ：应当由第
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 《社会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暂行办法 》第二条二款规定 ：应
当由第三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 第三人
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 在医
疗费用结算时 ， 个人可以向参保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 。 第十一条还规定 ：个
人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医疗费用的 ，
应当将先行支付金额中应当由第三人

承担的部分保险待遇退还给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 。 个人拒不退还的 ，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可以从以后支付的相关待遇

中扣减其应当退还的数额 ， 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 可见 ，只要是因第三
人的侵权人造成伤病的 ， 受害人的医
疗费用应当由其承担 。 如果因医保的
暂时先行垫付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

任 ，不仅与法无据 ，更助长 、支持了侵
权人的侵权行为 。 医疗保险是党和政
府给职工与居民的一种社会福利待

遇 ，医保为遭遇侵权居民支付医疗费 ，
是一种先行垫付性质 ， 这种先行垫付
迟早要受到追偿的 ， 先行垫付绝不能
成为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理由 。

总之 ，医保统筹报销属于先行垫
付性质 ，该垫付不能成为减轻侵权人
赔偿责任的理由 。

老孟 ，名叫孟庆音 ，已到花甲
之年，家住石家庄市，本是个老司
机，有着多年的驾龄。 虽说开车很
熟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开车的
次数渐渐减少，也就忽略了驾驶本
的年检，一不小心竟忘了年检驾驶
本，还忘得一干二净，等想起来时，
一切都晚了，连接续补救的机会都
没有了，只能重新考取驾照。

无奈， 老孟为了能继续开车，
只得硬着头皮重新学车。老孟再考
驾照遭遇的故事也就此开始了：

寻求捷径 ， 外地学车陷困境 。
托关系，找个驾校快速学车，节省
点时间，早点拿到驾驶本。 老孟是
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经人介
绍 ， 老孟去了邢台的中原驾校学
车，报名、交学费5000元之后，回来
等着通知。 谁成想，左等，没信，右
等，没音。 3个多月过去了，依然杳
无音信。这下，老孟急了。原以为走
的是捷径，却成了“老慢牛”。 老孟
赶紧去驾校询问，驾校回答：无暂

住证，无法安排考试。 老孟被驾校
打发了回来。老孟怎么想怎么不是
味，也不抱希望了，索性退学 。 于
是，老孟又去找驾校要求退学。 驾
校说了：退学可以，但学费不能全
额退还，需要扣除1500元。 老孟怎
能答应，据理力争。最后，老孟一天
车没学，无故损失了1200元。

节外生枝 ，办暂住证发现 “被
上网 ”。 得知在外地驾考要用暂住
证，老孟去了当地派出所申请。 不
去不知道，这一去，着实让老孟大
吃一惊。民警告知老孟，不能给办，
原因是网上有他一条不良信息。 这
下，老孟更坐不住了，赶紧回到户
籍所在地汇通路派出所查询，接待
他的是派出所副所长李士考。李警
官仔细一查，原来老孟早就“被挂
网上”多年了，的确显示有一条不
良信息。 当问及因何事“被上网”
时，李警官说网上不显示。 再问及
能不能取消时，李警官说查清后按
程序办。 老孟告诉李警官，他是一
名老党员，退休前做过多年的政工
工作，遵纪守法，从没做过违法乱

纪的事情，怎么会有不良信息。 老
孟心事重重， 恍恍惚惚地回到家，
苦思冥想了好几天，始终也没想出
个结果。 为了消除“污迹”，老孟隔
三差五地去找李警官。 好在，李警
官是个热心肠的人， 待人和蔼可
亲，真心诚意地宽慰他、帮助他，并
告诉他，别着急，事情正在按程序
办理之中。

俗话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如今，老孟也想开了，学车不再寄
希望于“走捷径”， 他已经重新报
名， 认认真真地开始学车。“被上
网”的事，老孟也释然了，相信会得
到公平公正解决。

编后 ： 老孟再考驾照的遭遇 ，
是令人同情的 ， 也是令人惋惜的 。
原本的驾照 ，因为一时疏忽忘了年
检 ， 才有了这次学车的难忘经历 ，
既花了冤枉钱 ， 又浪费了宝贵时
间 ， 还没捞到一点 “油水 ”。 老孟
“被上网 ”的遭遇 ，是不幸的 ，也是
庆幸的 。 如果不是偶然发现 ，想必
这 “污迹 ”会跟随老孟一辈子 。 在
此 ， 我们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 ，请

珍惜自己的驾照 ， 莫忘了年检时
效 。同时 ，我们提醒广大民众 ，请珍
惜自己的声誉 ， 不仅要遵规守法 ，
也要多留心一下自己是否 “被污 ”。
在此 ，我们也想告诫驾校 ，收费要
依法有据 ，莫赚昧心钱 。同时 ，我们
也希望广大公职人员 ，工作要认真
负责 ，莫让类似老孟 “被上网 ”的遭
遇在他人身上重演 。

投入资金注册网站会员， 虚拟游戏豆涨幅
赚取钱财，会员发展下线扩大规模，钱生钱利滚
利。听起来赚钱很容易，不过也轻易地触碰了法
律的底线。

2015 年初，被告人郑某、吉某通过设立传销
组织 MSA,在互联网上进行虚假宣传，以投资经
营活动为名，要求参与者投入资金成为会员，按
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后， 通过所谓虚拟游戏豆的
涨幅骗取参与者钱财，进行非法传销活动，或者
以直接、 间接发展会员的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
为名，引诱会员发展下线骗取参与者钱财，进行
非法传销活动。 至案发， 被告人吉某违法使用
的 账 户 中 累 计 涉 嫌 用 于 传 销 活 动 的 资 金
5.584.644.00 元。 平泉法院依法审理此案，被告
人吉某以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一审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法官说法 ：
网络陷阱多 ，网民应警惕 ，理智上网 ，识破

传销的谎言 。 周煜

在日常生活中，各大商场、超市安
装防盗感应装置早已屡见不鲜。 于是，
在遇有感应装置报警时，有的经营者便
会强制对消费者进行“搜身检查”，对消
费者造成人身权益的侵害。 消费者在
遭遇此类带有侮辱性的侵害行为时，
可理直气壮地要求损害赔偿。

邵女士在某超市购物，买完单出
门口时， 防盗警报器突然响起。 当
时， 超市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她
围住， 在没有征得邵女士同意的情
况下，强行打开她的手提包 ，将包内
的物品一一检查。 最终工作人员确
认是一盒保健品引发防盗警报。 邵
女士解释该保健品是在其他药店购
买的。 经核实，工作人员亦承认该保
健品并非本超市商品 ， 但他们对强
行搜包行为毫无歉意 。 邵女士认为
超市的做法侵犯了她的人格尊严 ，
遂向消费者协会求助 ， 要求超市道
歉。经调解，商家意识到自身的过错，
对邵女士进行了赔礼道歉。

点评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
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 财产安全
不受损害的权利 。 其中人身权益主
要包括姓名权 、肖像权 、隐私权等人
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等权利 。 我国修
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
称消法 ）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
进行侮辱 、诽谤 ，不得搜查消费者的
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 ， 不得侵犯消
费者的人身自由 。 经营者违反该规
定 ，应当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
影响 、赔礼道歉 ，并赔偿损失 。 这就
是说 ， 任何商家或个人都无权对顾
客进行搜身 ， 即使消费者实施了偷
窃行为 ，确需搜身检查的 ，这项权利
也只有具备执法权的侦查机关来行

使 。 上述案例中 ，超市的行为对邵女
士而言具有侮辱性 ， 侵害了她的隐
私权和人格尊严 。

65 岁的张大伯到一商场购物，付
款后经过安检门时报警器报警。 商场
保安马上拦住老人，命令其脱掉外衣
进行搜身， 老人被脱至仅剩下内衣，
冻得浑身发抖，但保安未查到任何违
规带出的商品。 后来查明是报警器故
障。 由于老人身患高血压等疾病，事
发时正是商场销售高峰期，围观者众
多，老人后来住院治疗 15 天。 事后，
觉得受了侮辱的老人将该商场告上
法庭。 法院经审理，判决商家向原告
作出书面道歉 ， 并赔偿精神抚慰金
5000 元。

点评 ：商场强制对消费者搜身的
行为 ， 侵害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 ，且
给老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依法
应予以赔偿 。 修订后的消法扩大了对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 除物质性 、
财产性损失应予以赔偿外 ，还明确规
定了受害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
该法第 51 条规定 ： “经营者有侮辱诽
谤 、搜查身体 、侵犯人身自由等侵害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

行为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受害人
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 ” 所谓精神
损害赔偿 ，是指公民在人格权益受到
不法侵害时 ，有权要求加害人给予一
定金钱加以抚慰的一种司法救济 ，也
是对实施侵权行为的加害人所给予

的一种惩戒性制裁制度 。 精神利益虽
然抽象 、无形 ，但法律也应充分发挥
保护功效 ，既要惩罚严重侵害消费者
精神利益的行为 ，也要对消费者的损
害予以充分救济和明确保护 。 对精神
利益的无形伤害 ， 可以采取物质性
的 、有形的方式予以救济 。 可以说 ，消
费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兼具补

偿性与惩罚性功效 ，一方面责令经营
者对消费者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补

偿 ，对其创伤施以缓和补救 ；另一方
面借以经营者金钱的支付 ，惩罚其严
重侵权行为 ，以维护消费秩序 。 但需
要注意的是 ，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严重

的程度 ，对较为轻微的精神损害主张
赔偿请求 ，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

付某在超市购物完毕结账时，忘
记了支付购物车内几件商品的货款。
在其准备离开商场时，一名工作人员
上前盘查其购物小票，此时付某才意
识到部分商品忘记结算，表示可以补
交货款，超市员工却拒不同意 ，同时
大声辱骂。 之后，超市员工对付某强
行搜身， 并说偷东西必须偷一罚十！
事后，付某将超市告上法庭 ，要求被
告公开 道歉 并赔偿其精 神损失 费
5000 元。 法庭经审理认为，付某所提
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其实施过
限制人身自由、辱骂、搜身等行为。 鉴
于证据不足，法院判决驳回了付某的
诉讼请求。

点评 ：现实中 ，确实存在消费者
忘记付款 、 超市报警器误报的情况 ，
顾客并不存在盗窃的主观故意 ，也未
实施盗窃行为 。 而超市为了保护自己
的利益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 ，通常会
对顾客实施过激言行 。 此时 ，顾客有
义务配合超市澄清事实 ，如出示购物

商品和单据 ，对于确实忘记付款的物
品及时补交货款 。 在与超市协商的过
程中 ，顾客首先应注意自己的说话语
态与方式 ，避免激怒对方 ，造成不应
有的冲突 。 对于商家提出到封闭场所
问话的要求 ，顾客应坚决拒绝 ；如对
方强行挟持 ， 则应立刻拨打报警电
话 。 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在 《民事
诉讼法 》中属于法定证据之一 ，因此
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 ，被询问人在
询问笔录签名前 ， 应仔细阅读询问
笔录上所记述的内容 ， 不要草率签
名 ， 以 免 在 日 后 的 诉 讼 中 造 成 被
动 。 至于商家 “偷一罚十 ”的说法 ，
他们无权对顾客进行处罚 。 《行 政
处罚法 》 规定 ，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
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

围内实施 ， 或者由法律 、 法规授权
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 ，或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 、 法规或规章的
规定委托的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

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
超市不是行政机关 ， 也不是法律 、
法规授权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组织 ，
更不是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处罚

权的组织 。 因此 ，商家的 “偷一罚十 ”
的店堂告示无效 。

购物时人格受损
消费者有权索赔

俗话说，“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近日，滦
南县公安局安各庄派出所成功查处一起盗窃案
件， 青年白某就在伸手盗窃的瞬间被抓了个现
行，人赃并获。

4 月 26 日上午， 安各庄派出所民警在安各
庄镇集市巡逻时， 被一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吸
引了注意。该年轻人在集市上东张西望，眼神飘
忽不定，疑似在找什么东西。 发现这一情况后，
巡逻民警隐蔽地跟在其身后， 时刻注意他的动
向。 11 时许，这个年轻人在集市上转了几圈后，
对群众停放在路边的一辆电动车动了心思，正
当他拿出螺丝刀等作案工具盗窃时， 巡逻民警
将其当场抓获。

经审， 白某对盗窃电动车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李跃安 张怀平 成书源

“网络会员”
暗含非法传销

集市盗窃被抓现行

打牌之余起贼心

一男子被骗误入传
销组织，遭到 8 名传销人
员非法拘禁后跳楼逃离
受轻伤。 近日，香河县法
院公开审理这起非法拘
禁案件，被告人杨某等 8
名传销人员犯非法拘禁
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至一年四个月不等，
并赔偿受害人各项费用
8900 元至 19000 元不等。

2014 年 2 月 15 日 ，
被告人杨某以介绍被害
人王某到某药厂工作为
名，将王某骗至香河县某
小区楼房内，逼迫王某加
入传销组织，遭到王某的
强烈拒绝和反抗。为阻止
王某与外界联系，被告人
杨某等 8 人（均为被害人
王某的舍友）采取扣押王
某的手机、 将屋门上锁、
轮流看管等手段，限制王
某的人身自由，并对其灌
输传销组织思想 。 为逃
生， 王某于 2014 年 2 月
23 日清晨 5 时许从四楼
跳下， 造成身体多处骨
折，受轻伤。

香河县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被告人杨某等 8
人非法拘禁他人，致人轻
伤，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拘禁罪。杨某等 8 个被告
人当庭自愿认罪，且均取
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故对
8 被告人均予以从轻处
罚。根据 8 个被告人犯罪
的事实、 性质、 情节、悔
罪表现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法官提醒 ：
近年来 ，传销手段花

样迭出 ，广大求职者在求
职过程中一定要擦亮眼

睛 ， 尤其要调整好心态 ，
切莫怀有一夜暴富的投

机心理 ，谨防为非法传销
组织提供可乘之机 。如果
发现涉嫌传销的组织或

人员 ，或发现自己被骗误
入传销 ， 一定要保持理
智 ，在保证身体 、财产安
全的情况下 ，设法尽早脱
离传销组织 ，并及时向工
商 、公安部门举报 。

王春蕾

男子为摆脱传销跳楼逃生

□ 张兆利 王晓芹 ■遭遇强行搜身
可索精神损害

■购物被疑“偷盗”
遭遇商家搜包

■如果遭遇搜身
要有证据意识


